
三軍總醫院之友證申請辦法 

壹、依據 

  一、三軍總醫院(總院)就醫收費(優免)基準表。 

  二、三軍總醫院暨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第 7屆第 14次勞資會議暨退

休準備金會監督委員會會議。 

貳、目的 

    為凝聚向心、表彰離退人員多年之付出與辛勞，特提供本院服務

連續年資滿 20年(含)以上編制內軍、民聘雇人員就醫(門、急診

掛號費)優免。 

參、資格審查 

    服務連續年資滿 20年(含)以上編制內軍、民聘雇員工，由人事室

完成資格審查(排除資遣、解聘者)，年資計算係以到職日為起始

日期，離職日為終止日期，未在職期間不予列計，如派訓、留職

停薪…等。 

肆、申請方式 

  一、繳交申請：申請人填妥「三軍總醫院之友證申請表」並檢附相

關資料(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)後繳交至政戰主任室辦理。 

  二、通信(郵寄)申請：申請人填妥「三軍總醫院之友證申請表」並

檢附相關資料(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)後，以掛號郵寄至政戰主

任室辦理。 

伍、注意事項 

  一、申請人申請資格須經本院審查通過後，始製發「三軍總醫院之

友」證，申請人申請後如經審查不符者，概不退還申請資料。 

  二、申請人所提供之各項資料，經查如有偽造、變造、假借、冒用、

不實等情事，本院得隨時取消其「三軍總醫院之友」證之資格，

如本院受有損失，將依法追償。 



▲每月 1 日彙整申請表並製卡，依序通知領取或郵寄，敬請耐心等候。 

三軍總醫院退休員工「三軍總醫院之友」證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
姓名  出生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號           個人電話  

原任單位  原任職稱  

聯絡地址 □□□ 

身分證影本(正面) 身分證影本(反面) 

影本正面黏貼處 影本反面黏貼處 

申請人 

簽章 
 

取件方式 
□自取(電話通知) 

□郵寄掛號 

受理人員  

人事部門 

審查意見 
 

人事部門 

簽章 
 

注意事項 

一、僅限曾於本院連續服務滿 20 年(含)以上之退休員工申請。 

二、憑證於內湖總院及汀州院區可享門、急診掛號費優免。 

三、批價時請主動出示本證及健保卡。 

四、如未蓋鋼印或無法辨識時則視同無效，請妥善保管。 

五、醫療費用優免依「三軍總醫院就醫收費(標準)基準表」辦理。 

六、相關規定如有未盡事宜處，得隨時補充修正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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